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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2月1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鹏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 ）直接持有的公司308,888,983股对应

的表决权，以及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账户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号－R直接持有的公司30,324,645股对应的表决权， 合计339,213,628股 （占公司总股本

22.37%）对应的表决权自2025年10月24日起放弃行使，因此，上述股份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77,035,065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3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411,680,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76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9,709,9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65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1,970,94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05%。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9人，代表股份175,395,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90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 代表股份3,424,5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1人，代表股份171,970,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6105%。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409,73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1%；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9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52,8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793,9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409,73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1%；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9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52,8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793,9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03《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10,01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6%；反对

1,14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51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30,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9%； 反对

1,14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516,0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2%。

1.04《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8,958,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86%；反对

1,148,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1,574,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2,672,5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76%； 反对

1,148,7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0%； 弃权1,57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75%。

1.05《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9,738,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1%；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9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52,8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793,9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6%。

1.06《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9,738,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1%；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9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52,8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793,9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6%。

1.07《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9,738,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1%；反对

1,14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9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52,7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 反对

1,14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0%；弃权793,9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6%。

1.08《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8,917,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88%；反对

1,148,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1,614,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2,632,2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46%； 反对

1,148,7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0%； 弃权1,61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0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851,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98%；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9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51,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98%；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9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明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合计236,285,43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61,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9%；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6%；弃权36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75,8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36%； 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2%；弃权36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光耦合器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223,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0%；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6%；弃权30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938,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92%； 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2%；弃权30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20,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11%；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6%；弃权40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35,5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06%； 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2%；弃权40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6.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09,989,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2%；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04,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8%；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409,989,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2%；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04,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8%；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09,989,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2%；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04,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8%；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409,979,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7%；反对

1,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6%；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693,9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99%； 反对

1,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8%；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09,98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7%；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6%；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02,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5%； 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2%；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6《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409,98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7%；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6%；弃权54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02,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5%； 反对

1,1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2%；弃权542,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410,003,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6%；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52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18,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37%；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528,6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8《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725,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1%；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80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40,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53%；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806,5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409,725,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1%；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80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440,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53%；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806,5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6.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409,23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2%；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1,29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2,946,9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40%； 反对

1,14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 弃权1,299,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872,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8%；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65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587,3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91%；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659,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872,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8%；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65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587,3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91%；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659,4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39,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2%；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49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53,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40%；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493,0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64,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78,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53%；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64,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78,7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53%；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6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反对

1,14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78,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53%； 反对

1,14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51,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4%；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380,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65,8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9%；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8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163,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4%；反对

1,14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36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877,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8%； 反对

1,14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36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0,066,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9%；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46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781,2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7%； 反对

1,148,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465,5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81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0%；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0%；弃权72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526,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44%； 反对

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9%；弃权720,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明辉律师、魏蓝律师

3、结论性意见：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29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42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31日至2024年4月30日

期间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815,348股。 前述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将在披露

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尚未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1,204,788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形，公司将

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减持前述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7,070,935股

持股比例 5.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070,93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出售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0月15日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3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元~0元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7,070,935股

当前持股比例 5.8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减持前述股份。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本次减持股

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售数量

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要求及市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关于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045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2月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2月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2月3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

（单位：元 ）

5,000,00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元 ）

5,00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元 ）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保护基金持

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

简称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

A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C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

数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

代码

020456 020457 024611

该分级基金是否 调整

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从

2025年12月3日（含）起暂停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大

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

换转入）的最高金额为500万元（含）（本基金A类、C类、E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并计算）。 如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部分或全部予以拒绝， 但本基金管理人认为相关申请不会影响基金平稳运作的

除外。

本基金自2025年12月9日（含）起，将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即取消对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的最高金额为500万元（含）” 的限

制。

如有疑问，可拨打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进行咨询，或登陆公司

网站fund.pingan.com获得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日

平安新能源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新能源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新能源精选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59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金溪寒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俞瑶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金溪寒

任职日期 2025-12-01

证券从业年限 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过往从业经历

金溪寒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硕士，曾任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威灵顿

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助理。 2023年7月加入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权益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现担任平安新能源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日

关于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5年12月0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87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银

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25年12月02日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业务调整适用于代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

自2025年12月02日起，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上述业务的具体时间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 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 律文件，了解拟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02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财务负责人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财务负责人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智鲲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12月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履行备

案程序。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兼有新任和离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方毅祖

任职日期 2025年12月2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03年7月至2004年10月任广州市商业银行员工；2004年11月至2015年

7月在广东证监局工作，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等职务；2015年

8月至2017年11月任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

12月至2022年5月任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合规管理部行

政负责人；2022年6月至2025年12月在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合

规管理部行政负责人、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涂卫东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12月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履行备

案程序。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62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1月

30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11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给董事

会全体董事，本公司实有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收回有效表决票7张。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改革发展的要求，坚持“精干、高效、扁平化” 的管理原则，持续提升公司的管理

运行效能，会议同意公司对原组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

2025-057

优先股代码：

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发行不超过

80亿元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二级资本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5年11月27日簿记建档，并于2025年12月1日完成缴款，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80亿元，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2.36%，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本行二级资本。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5-05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2025年12月1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姜栋林董事长、杨雨松董事和李军董事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张敏董事、谭鹏董事、龚先念董事、黄琳独立董事、徐秉晖独立董事和付宏恩独立董事

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姜栋林董事长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关于援助香港火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专项捐赠的议案》：

同意向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灾后重建捐赠资金人民币100万元，专项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

理本次捐赠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670

证券简称：金迪克 公告编号：

2025-037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谭华海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谭华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

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谭华海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谭华海先生已做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谭华海先生在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谭华海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

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

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